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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关于印发宿迁市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

出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
宿政发〔2007〕89 号 

 

宿豫区、宿城区人民政府，宿迁经济开发区、市湖滨新城开发区、

苏州宿迁工业园区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    

《宿迁市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二ＯＯ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

 

宿迁市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  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国发〔2006〕31 号）和《江苏省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

牌出让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深化土地使用制

度改革，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，

根据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

实施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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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 工业项目用地应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在

土地有形市场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（以下简称公开出让） 方式

取得土地使用权。 

第三条 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宿豫区、宿城区、宿迁经济开发

区、市湖滨新城开发区、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区域范围内发生的工

业用地公开出让行为。 

第四条  市政府授权市国土资源局审批工业用地公开出让

方案。市发改、经贸、规划、环保等相关部门配合做好职责范围

内的工作。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负责各自辖区内工业用地公开出

让具体方案的实施。 

第五条  每年十二月底前，市国土资源局会同市发改、经贸、

规划、环保等行政主管部门，根据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年度计划、城市总体规划、土地储

备计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等要求，编制下一年度工业用地公开出让

计划，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。 

第六条  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根据市政府批准的工业用地公

开出让计划，编制具体项目的工业用地公开出让方案。 

工业用地公开出让方案应当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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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，土地性质、坐落、面积及附

图。 

（二）项目性质、产业准入条件、规划设计条件、环境保护

要求、项目内容、用地规模、投资强度、出让年限、交地时间、

开工竣工时间、出让底价等土地出让条件。 

（三）土地公开出让方式和操作办法等。 

第七条  市国土资源局审批工业用地公开出让方案后，有关

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应当按照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

规定》、《江苏省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办法》规定

程序，组织实施工业用地公开出让工作。 

第八条  工业用地公开出让的中标人或者竞得人（以下简称

中标人或者竞得人），在接到《中标通知书》或者《成交确认书》

后 15日内，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。同时交纳成交

价款的 15%作为定金。履约保证金、定金、土地出让金均由组织

实施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负责收取。 

工业项目通过公开出让签订的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

可作为工业项目用地预审文件。 

第九条  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后，中标人或者竞得人依据出让

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条件，编制工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或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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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申请报告），并在本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时限内，完成环境

影响评价审批和工业项目审批、核准手续。 

境保护、投资行政主管部门，依据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土

地使用条件，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工业项目审批、核准手续。 

实行备案管理的工业项目，按照有关规定备案。 

第十条  自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签订之日起，中标

人或者竞得人未能在下列时限内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工业

项目审批、核准文件的，土地出让合同自然终止，所支付的定金

按 50%予以退还。 

（一）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者由国

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审批、核准的工业项目，时限为 12个

月。情况特殊的，按有关部门意见另行确定。 

（二）由省环境保护厅负责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者由省级投

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、核准的工业项目，时限为 9个月。 

（三）由市、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环境影响评价

审批或者由市、县级投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、核准的工业项

目，时限为 6个月。 

遇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的，中标人或者竞得人应提供有关证

明材料，由市国土资源局会有关部门商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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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中标人或者竞得人按照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

同》约定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后，持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工业项

目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文件，向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交地手续、

领取建设用地批准书。 

中标人或者竞得人应当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，依法申请办

理土地登记，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。 

第十二条  工业项目竣工后，市国土资源局参与规划部门组

织的竣工项目验收，对项目用地情况进行复核验收。 

第十三条  工业项目租赁使用国有土地的，参照本实施办法

进行。 

第十四条  本实施办法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15日后施行。 

  

宿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07年 7月 25日印发 


